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后岗位聘用合同书


甲方：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（聘任法人单位，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:            （博士后，以下简称乙方）
根据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》，甲乙双方本着自愿、平等、协商的原则签订本合同。甲方负责对乙方进行聘期内管理。
第一条  聘任合同期限
本合同期限为两年，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合同期限的变更应根据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》并征得双方同意。
第二条  岗位职责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根据工作需要聘任乙方担任博士后（中科院特别研究助理、助理研究员三级）岗位工作，乙方受聘期间需完成规定的岗位工作任务。
第三条  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和义务
1、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我园实际情况制定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；
2、 根据岗位聘任任务书和我园有关制度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；
3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我园规章制度为乙方提供工作和生活条件；
4、依法维护国家规定的乙方应享有的各项权利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和义务
1、依照国家和我园的规定，在聘期内享有劳动的权利和相应岗位的各种待遇；
2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我园规章制度；
3、履行受聘博士后岗位的岗位职责，完成岗位工作任务，接受甲方的聘任考核和管理。
4、乙方在聘期内所取得的科研等成果均属职务成果，在聘期内所发表的论文、著作、所获得的奖励、知识产权和科研项目及经费等，均须同时署甲方名（即以甲方为作者单位）。
5、博士后在站期间，应以第一作者（不含非第一排位共同第一作者，在5年平均影响因子大于10的SCI收录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除外）、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为第一署名单位，在SCI期刊上至少发表（含已被接受）2篇研究论文，或在影响因子2.0以上的SCI收录刊物上发表1篇研究论文，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。
第四条  合同管理
1、聘任期满，合同即行终止。
2、凡属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（2021年修订）》第四条-（二）-8所规定的情形之一，甲方有权解聘乙方，提前终止合同。
3、乙方在聘期内，因个人特殊原因提出退站的，按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（2021年修订）》第四条-（二）-6的规定办理，甲乙双方协商违约责任后方能办理退站手续。
第五条  附则
1、本合同的未尽事宜，遵照国家和我园有关文件执行。甲乙双方亦可据上述条款协商提出补充规定，双方同意后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2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进站报到前签订，甲方、乙方、乙方本人档案各存一份。本合同于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: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签字): 
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